	乐山市市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行政处罚信息公示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乐中综执（2023）罚决字〔规划〕第19号

	行政相对人名称
	杨彦强、杨艺

	违法事实
	杨彦强、杨艺未取得建设规划许可证，擅自将乐山市市中区银杏路166号翡翠明珠小区1栋2单元32楼4号房入户结构板处进行现浇，形成封闭建构筑物。经四川首嘉测绘服务有限公司对违法建设进行面积测绘，违法建设面积为9.08平方米；经四川新成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对其违法建设部分进行了安全鉴定评估，鉴定结论为“……若强行拆除加建部分楼板，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拆除加建楼板会不可避免的产生较大震动，对原结构的围护设施产生较大影响，二是加建楼板通过植筋的方式与原结构连为整体，强行拆除极易对原结构构件产生一定损伤，影响原结构构件的承载能力和正常使用、耐久性，三是拆除位置较高，存在高空作业一系列安全风险。综上所述，不建议对加建楼板进行拆除处理……”；经四川坤绅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违法建设进行市场价值评估，价值为19,204元。

	处罚依据
	违反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一款；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一款

	处罚内容
	罚款人民币19,204.00元

	处罚机关
	乐山市市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处罚决定
日期
	202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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